
立法會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少數族裔人士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的事宜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會簡介有關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特區護

照)申請的法理依據及程序。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2.  根據香港法例第 539 章《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護照條例》
1
 

第 3 條(2)段，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入境事務處處長才能發

出特區護照: 

 

(a) 他是中國公民
2
； 

(b) 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3
；及 

(c) 他持有有效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4
。 

                                                       
1  根據《基本法》第 154 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

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中國公民簽發特區護照。 
2  香港法例第 115 章《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1 段所指的中國公民。 
3  香港法例第 115 章《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 段所指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4  香港法例第 177 章《人事登記條例》第 1A 條所界定的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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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為特區護照申請人提供多個遞交申請途

徑。除親自到入境處總部或六個分區辦事處辦理申請手續外，申請人

亦可在設於各辦事處的自助服務站、經郵寄或透過互聯網遞交申請。

申請人如身在海外，則應透過最就近的中國駐外國使領館遞交申請，

或透過郵寄或互聯網遞交申請至入境處。遞交申請同時，他們必須提

供資料／文件，證明他符合上述所有簽發特區護照的條件。 

 

4.  一般而言，入境處會在收妥所需文件、費用及相片後的十個

工作天內完成處理申請特區護照的程序，申請人可於完成處理申請後

的下一個工作天領取新護照。未滿 11 歲而並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分證的兒童，在首次申請護照時，需同時遞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證的申請，其申請的整體處理時間為 14 個工作天。若非親身遞交申

請書（例如郵遞），則需額外二至三個工作天處理相關手續。如因遺

失、損壞或更改個人資料而提出護照申請，處理申請的時間可能會較

長。  

 

5.  如在海外遞交申請，而申請人已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在收妥所需文件、費用及相片後，其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申請

一般需時約四至六個星期處理。如申請人並未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分證，處理時間則約為六至八個星期，其中並不包括轉送申請書



及送遞護照所需時間。 

 

非中國公民的少數族裔人士申請特區護照的情況 

 

6.  入境處會按一視同仁的原則處理所有特區護照申請，不會因

申請人的種族而有差異。少數族裔人士如符合上文所述有關申領特區

護照的條件，一般情況下，其申請可在十個工作天內完成。 

 

7.  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護照條例》，簽發特區護照的其中

一項條件，是申請人必須是中國公民。因此，屬少數族裔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若他們不是中國公民，則不符合申請特區護照的條件。倘若

他們希望獲簽發特區護照，應先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在成為中國公民

後申請特區護照。 

 

加入中國國籍 

 

8.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及附件三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法》（《國籍法》）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施 。 入 境 處 獲 授 權 為 香 港 特 區 受 理 國 籍 申 請 的 機 關 ， 並 根 據 

《國籍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
5
的規定處理所

有有關中國國籍的申請，包括審理加入中國國籍及其他相關事宜。 

 

9.  《國籍法》第七條訂明，外國人或無國籍人，願意遵守中國

憲法和法律，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經申請批准加入中國國籍： 

 

(a) 中國人的近親屬； 

(b) 定居在中國的；或 

(c) 有其他正當理由。 

 

任何人士如符合《國籍法》規定，可以向入境處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入境處人員會向他們簡介有關加入中國國籍的

規定及考慮因素等。如有需要，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資料／文件，

以支持其申請。 

 

10.  入境處在處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時，除會考慮申請人是否

符合《國籍法》的相關規定外，亦會充分考慮每宗個案的個別情況。

一般而言，考慮因素包括以下各項，其中不涉及申請人的種族、膚色

或宗教因素: 

 

                                                       
5  有關解釋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 



(a) 申請人是否為享有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的近親屬； 

(b) 申請人是否享有香港居留權； 

(c) 申請人是否在香港有慣常住所； 

(d) 申請人家庭的主要成員（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在香

港； 

(e) 申請人是否有合理的收入以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 

(f) 申請人是否已按照法律繳稅； 

(g) 申請人是否有良好品行及精神健全； 

(h) 申請人是否有足夠的中文程度； 

(i) 申請人是否會在獲得批准加入中國國籍後繼續在香港居

住；及 

(j) 申請人是否有其他正當理由支持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11.  如申請獲得初步批准，入境處會致函通知申請人，並在有需

要時要求申請人提交退出外國國籍的證明
6
。當申請人提交退出外國

國籍的證明及繳費後，將獲發加入中國國籍證書。 

 

12.  入境處承諾 80%的加入中國國籍申請可在收到全部所須文件

後三個月內完成處理。在過去三年，平均 91.27%的加入中國國籍申請

                                                       
6  《國籍法》第 8 條訂明，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國國籍；被批准加入中國

國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國國籍。 



能達到服務承諾。  

少數族裔人士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情況 

 

13.  就加入中國國籍而言，入境處在過去五年，共接獲 7 789 宗申

請及批准 5 966 宗申請。最普遍的申請人原屬國籍分項統計數字
7
如

下：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申請人 

原屬國籍 
申請

數目

獲批

數目 

申請

數目

獲批

數目

申請

數目

獲批

數目

申請

數目

獲批

數目 

申請

數目

獲批

數目

印度 410 362 393 321 373 265 397 301 442 297 

巴基斯坦 287 204 288 215 479 208 464 271 350 276 

印尼 238 275 224 194 286 181 291 287 239 257 

越南 226 123 164 205 168 120 130 150 133 119 

菲律賓 126 113 130 106 154 95 139 124 133 109 

其他 190 181 259 164 229 143 210 187 237 113 

總數 1 477 1 258 1 458 1 205 1 689 1 012 1 631 1 320 1 534 1 171

 

總 結  

 

14.  入境處按照法例簽發特區護照給予合資格申請人，而有關申

                                                       
7  個案的受理和完成處理可能在不同年份發生，因此獲批申請的個案數目一般不會與該年的數

目完全對應。獲批數目為在正式獲簽發加入中國國籍證書的個案數字。  



請資格和手續並不會因申請人的種族、膚色或宗教而有所不同。本港

少數族裔人士，只要符合法例規定的條件，便會獲發特區護照。 

 

15.  入境處在處理各項申請時，會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態度

並嚴格依照相關的法律及程序進行。此外，入境處亦會不時就各類申

請作出抽查，以確保申請均按規定作出適當處理。 

 

16.  倘若申請人對其申請結果不滿，可去信要求入境處覆檢，覆

檢個案會由較高級的人員處理及作出決定。此外，特區護照申請被拒

的申請人亦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8
。 

 

 

 

 

保 安 局  

入 境 事 務 處  

2018 年 5 月  

                                                       
8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 10(1)條，任何人如因處長根據第 3(1)、4(2)、5(1)或 9 條

作出的任何決定而感到受屈，則該人可按照根據第(2)款訂立的規例針對該項決定提出上訴。 


